版权许可协议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论文作者和编辑部的合法权益，作者（甲方）和本编辑部（乙方）双方就甲方在乙方处投稿的著作权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甲方同意将该文交由乙方在《食物经济与管理》杂志上发表，同意乙方对该文做文字性删改。
二、甲方将该文稿的以下权利的专有使用权许可给乙方：（1）汇编权；（2）印刷版、网络版、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翻译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期限同论文著作权保护期；该文稿版权许可适用地域无限制。同时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将上述权利许可给第三方使用。甲方除著作权法22条规定的情形之外，甲方不得再将该文稿的著作权以任何形式许可或者转让他人。
在上述期限内，甲方可以将该文稿全文汇编到甲方的非期刊类文集中，可在后继作品中引用该文稿中部分内容。但是，在以上使用过程（包括引用）中，须明确标注乙方的刊名、年卷期号。
三、甲方保证：（1）文稿为首发稿且无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2）署名作者均对文稿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且排序无争议；（3）文稿真实、客观、合法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4）引用他人成果时，进行必要标注；（5）不违反甲方与其他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不违反与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6）甲方作者之间无署名及排序纠纷（7）该文稿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著作权纠纷。若由以上发生的侵权或泄密问题，责任由甲方承担。给乙方造成损失时，甲方应进行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以及乙方为主张权利而产生的律师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
四、乙方保证：在收到甲方文稿后 60天内将处理意见通知甲方。超过该期限时甲方可继续等待处理意见或撤回文稿，撤稿则本协议自动终止，乙方撤稿的，应当书面通知甲方，否则视为乙方未撤回文稿。如乙方被退稿，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五、该文稿出版前，乙方可在“中国知网”等电子期刊数据平台上进行优先数字出版，并许可“中国知网”等电子期刊数据平台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该文稿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汇编权、发行权、翻译权，自数字出版之日起，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全文数据库可全文检索和下载优先出版稿件。
六、该文稿出版后，乙方向甲方一次性酌致稿酬及许可费（含网络著作权使用费）。乙方以其他形式再次出版该文稿或许可第三方使用著作权时，甲方不再收取发表费，乙方也不再支付任何稿酬。
七、全部作者签字后，通过电子邮箱、投稿系统等方式提交版权许可协议扫描件的，视为其认可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八、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提示：该协议书应该是在作者投稿时同时签署，如作者因故无法亲自签名时，可以请其他作者代签，但应有证据证明该作者的授权。乙方只对授权委托进行形式审查，因授权委托发生任何争议均与乙方无关）
